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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书面会议通知。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上午在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黄纪湘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实有董事

５

人，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４

人，崔景泉董事因出差未能参加本次会议，委托周家干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表

决。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监事会成员、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四、会议决议

会议经过审议，作出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经非关联董事表决，审议通过《关于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日常关联交易补充确认的议案》。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预测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预

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与中国南车集团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采购铁路配件原材料

１２５０

万元， 销售铁路配件产品

２９００

万

元。 由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铁路货车行业情况与公司年初预测情况存在差异，货车整车市场需求情况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货

车配件需求量随之较年初预测数有所增长。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未经审

计）为：采购铁路配件原材料

６８４６

万元，销售铁路配件产品

６５１１

万元。 与预测数相比，销售金额超出

３１１１

万元，采购金额超

出

５０９６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先审核并同意，公司董事会对上述日常

关联交易超出预测金额部分进行补充确认，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针对上述议案，本公司全体董事均为非关联董事。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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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公告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

（二）召开地点：贵阳市都拉营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五）出席会议对象：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２

、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受托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日常关联交易补充确认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和《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拟出席会议股东持身份证明、证券帐户卡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至

１１

月

１４

日的工作日，每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至

１５

：

３０

。

（三）登记地点

贵州省贵阳市都拉营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时和表决前需提交的文件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委托人身份证明办理登记手续，表决前应提交授权委托

书原件。

四、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郑巍、宋伟。

联系电话：（

０８５１

）

４４７０８６６

。

传 真：（

０８５１

）

４４７０８６６

。

通讯地址：贵州省贵阳市都拉营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５５００１７

。

（二）会议费用

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样本）见本公告附件。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附件：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样本）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

权。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如下（在相应表决意见栏内打“

√

”）：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栏

同意 反对 弃权

批准《关于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日常关联交易补充确认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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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划分 关联人

２０１１

年

预计金额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实际发生额（未经

审计）

采购原材料 铁路机车车辆配件 中国南车集团公司下属企业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８

，

４５６

，

０７１．７８

销售产品或商品 铁路机车车辆配件 中国南车集团公司下属企业

２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５

，

１１４

，

９９１．０２

二、有关情况说明

由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整个铁路货车行业情况与公司年初预测情况存在差异， 货车整车市场需求情况较去年同期有所上

升，货车配件需求量随之较年初预测数有所增长。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未

经审计）为：采购铁路配件原材料

６８４６

万元，销售铁路配件产品

６５１１

万元。 与预测数相比，销售金额超出

３１１１

万元，采购金

额超出

５０９６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测金额部分进行了补充确

认，公司独立董事事先审核了相关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讨论。 按照相关规定，上述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关于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其他相关情况见刊载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证券时报》

Ａ４５

版的《南方汇通股份有

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０５－０１１

）。

四、独立董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其超出预测金额主要是由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铁路货车行业情况与年初预测情

况存在差异所致。 且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作为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黄纪湘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英凯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洪晖女士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元）

１

，

７２３

，

１８１

，

７０３．６４ １

，

４５７

，

６０２

，

８１２．１４ １８．２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８９５

，

８０１

，

０４３．２５ ８７３

，

８７０

，

２０４．２２ ２．５１％

股本（股）

４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２．１２ ２．０７ ２．４２％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元）

５７１

，

０４１

，

２９２．９８ ３７．４４％ １

，

４６９

，

５２４

，

３３８．４８ ３１．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６

，

７８４

，

７０２．００ ８１．７９％ ４７

，

６７４

，

８７５．４０ －７．８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１２

，

２９３

，

０３８．９８ －１０４．７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 － －０．０３ －１０４．８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 ７１．４３％ ０．１１ －１０．５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 ７１．４３％ ０．１１ －１０．５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９８％ ０．２０％ ５．３１％ ０．０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

２．５５％ ０．２７％ ４．３７％ １．９８％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７

，

６４７．５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９

，

６７４

，

９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

，

２３６

，

６１４．０６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２

，

６７７

，

３８３．６０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４

，

１４０

，

３３０．９９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０２５

，

２３０．８４

合计

１３

，

２２３

，

１２２．１２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４４

，

５２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南车集团公司

１７９

，

９４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浦江之星

８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二期

６

，

８９５

，

２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浦江之星

１３

号集合资金信托

３

，

６４２

，

９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林洁琳

２

，

３４９

，

３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混沌

２

号证券投资

２

，

００４

，

７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建投

－

中信

－

中信建投精彩理财灵活配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９３１

，

７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集合类资金信托

Ｒ２００８ＪＨ０３１ １

，

８８５

，

５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海洋之星

４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１

，

８８０

，

２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１

，

８１３

，

３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１

深

１

，

８１２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应收账款较年初相比增加

１２９．７４％

的主要原因是部分客户货款尚未收回。

２

、预付账款较年初相比增加

１０９．８２％

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在坐落于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寨的科技园进行厂房改造

以及发生相关的购置土地预付款。

３

、其他应收款较年初相比增加

４６８．５３％

的主要是由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时代沃顿科技有限公司购置土地交纳押金。

４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年初相比减少

１７．９５％

是由于报告期公司所持有的海通证券股票价格下跌所致。

５

、长期应收款较年初相比减少

１００％

是由于公司报告期按照协议收回出售微电子分公司设备款项。

６

、较年初相比长期股权投资减少

５３．５７％

、投资收益增加

７４．７４％

的原因是由于公司在报告期处置了贵州万达客车有

限公司和贵阳千叶塑胶有限公司股权。

７

、应付账款较年初相比增加

６５．３７％

的原因是由于公司报告期末部分应付材料款未付所致。

８

、在建工程较年初相比增加

３１９．５０％

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报告期公司在坐落于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寨的科技园建设新

厂房。

９

、无形资产较年初相比增加

１５２．３２％

的原因是由于公司在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沙文生态科技产业园购置

工业用地，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时代沃顿科技有限公司在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沙文生态科技产业园购置工业

用地。

１０

、其他应付款较年初相比增加

９５．０６％

的原因是由于公司从中国南车集团公司借入资金所致。

１１

、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加

３１．２６％

、

２９．７４％

是由于报告期公司产销量较上年同期增长所致。

１２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３２９．９３％

是由于报告期公司应收账款增加，导致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１３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２１５．１４％

是由于公司收回了出售微电子分公司设备款项，相应转回未实现融资费

用所致。

１４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是由于公司报告期收到政府补贴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１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０４．７２％

，主要原因是部分货款未收回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接到控股股东中国南车集团公司《关于对南方汇通进行重组的有关承诺事项的函》，该函主要

内容为：“中国南车集团公司力争用

５

年左右时间，通过资产购并、重组等方式，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权进行处置，并在取

得本公司相应资产后，向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取得的货车业务相关资产。 ”相关信息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和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证券时报》

Ｂ５

版。 截止报告期末，上述事项无实质进展。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

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黄纪湘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曹德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陈向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陈雪玉

公司负责人曹德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向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雪玉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元）

１１

，

９７８

，

６９６

，

２３９．００ １０

，

５６６

，

９７２

，

３２６．００ １３．３６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５

，

８８３

，

４８６

，

１９９．００ ５

，

８４２

，

１４５

，

１３８．００ ０．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９４ ２．９２ ０．６８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７１９

，

３０３

，

９９４．００ －５８．６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３６ －５８．６２

报告期

（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６７

，

４３０

，

２３３．００ １

，

１６７

，

３０９

，

８０５．００ －１７．０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８ ０．５８ －１８．１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８ ０．５６ －１８．１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８ ０．５８ －１８．１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６．４５ ２０．６１

减少

２．１６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６．２７ １９．８５

减少

２．３２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３

，

９００

，

８８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１

，

７６６

，

３６９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８

，

７７８

，

３３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５０２

，

４９２

合计

４２

，

９４３

，

０９７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１６５

，

０１９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种类

三益发展有限公司

３９０

，

５７８

，

８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

，

４５０

，

０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３４

，

９２２

，

０６５

人民币普通股

福建省外贸汽车维修厂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

，

２５０

，

１６１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２４

，

４４６

，

８２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２０

，

７５７

，

５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

，

６９９

，

７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ＵＢＳ

？？

ＡＧ １８

，

６０８

，

７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汉兴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

，

６５３

，

２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额 增减比例

货币资金

４４９

，

２３３

，

８５３ １５９

，

７２２

，

０４５ ２８９

，

５１１

，

８０８ １８１％

应收票据

５９１

，

１４８

，

０７７ １９２

，

６３５

，

９８３ ３９８

，

５１２

，

０９４ ２０７％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６

，

６６６

，

３８７ １０

，

３７６

，

５５７ －３

，

７１０

，

１７０ －３６％

长期应收款

１８

，

５９３

，

８２６ １２

，

７５２

，

４０８ ５

，

８４１

，

４１８ ４６％

短期借款

１

，

６４５

，

４４１

，

４９５ １

，

０９４

，

９８７

，

１８８ ５５０

，

４５４

，

３０７ ５０％

应付票据

２４３

，

９８０

，

７４５ ６９９

，

７３５

，

５３６ －４５５

，

７５４

，

７９１ －６５％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１５

，

０８３

，

４０１ １７１

，

８５２

，

５８９ －５６

，

７６９

，

１８８ －３３％

应交税费

９７

，

３７７

，

７１４ ４１

，

２３０

，

３５０ ５６

，

１４７

，

３６４ １３６％

应付利息

３

，

５７８

，

２６９ １

，

８２５

，

７９６ １

，

７５２

，

４７３ ９６％

其他应付款

５２７

，

１２３

，

３６３ ３５１

，

００４

，

１０８ １７６

，

１１９

，

２５５ ５０％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６６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３％

其他流动负债

１

，

３３９

，

９１９

，

７３３ ８０３

，

０４６

，

２１１ ５３６

，

８７３

，

５２２ ６７％

长期借款

４２１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８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１０

，

１６０

，

０００ －４９％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４４７

，

６４８

，

９０９ ３９

，

７７６

，

２４２ ４０７

，

８７２

，

６６７ １０２５％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４５

，

０５２

，

６５９ ２９

，

３１９

，

１９４ １５

，

７３３

，

４６５ ５４％

ａ

、货币资金增加主要是为支付到期短期融资券而储备的资金。

ｂ

、应收票据增加主要是由于汽车玻璃销售增长，整车厂客户多用票据结算所致。

ｃ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减少是该资产摊销减少所致。

ｄ

、长期应收款增加是因为代垫款项延迟收回转入所致。

ｅ

、短期借款增加是因为生产周转资金支付的增加而相应增加。

ｆ

、应付票据减少主要是应付票据到期承兑所致。

ｇ

、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是发放

２０１０

年度员工奖金所致。

ｈ

、应交税费增加主要是增值税进项留抵减少所致。

ｉ

、应付利息增加主要是银行借款增加及利率提升所致。

ｊ

、其他应付款增加主要是因为重庆浮法验收转固项目的质保金增加所致。

ｋ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是因为长期借款即将到期转入所致。

ｌ

、其他流动负债增加是因为发行

５

亿元短期融资券。

ｍ

、长期借款减少主要是因为偿还到期的银行借款及即将到期的借款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ｎ

、其他非流动负债增加是因为发行

４

亿元中期票据所致。

ｏ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增加主要是因为外币汇率变动所致。

２

、报告期，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幅度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３８

，

２８５

，

１４５ ２

，

７１５

，

８２７ ３５

，

５６９

，

３１８ １３１０％

管理费用

５７７

，

１０４

，

５７８ ４１６

，

９２３

，

３２６ １６０

，

１８１

，

２５２ ３８％

营业外收入

５０

，

８１９

，

８２０ １７

，

０７６

，

４５７ ３３

，

７４３

，

３６３ １９８％

ａ

、营业税金及附加上升主要是由于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开始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所致。

ｂ

、管理费用增加主要研发支出、职工薪酬及修理费用增加所致。

ｃ

、营业外收入增加主要是本报告期收到长春光辉中转库拆迁征用补偿款。

３

、公司现金流量情况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合并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现金流入小计

７

，

６９５

，

９４３

，

６７３

现金流出小计

６

，

９７６

，

６３９

，

６７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１９

，

３０３

，

９９４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现金流入小计

３４

，

２３０

，

８７７

现金流出小计

８９２

，

５０８

，

４３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５８

，

２７７

，

５５８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现金流入小计

３

，

２５１

，

１７６

，

８３１

现金流出小计

２

，

８４０

，

６７５

，

９８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１０

，

５００

，

８４７

四、现金净增加额

２７１

，

５２７

，

２８３

ａ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７１

，

９３０．４０

万元。

ｂ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８５

，

８２７．７６

万元，主要是重庆浮法项目、镀膜项目、

ＧＴ

炉、油改气工程等项目的投入。

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４１

，

０５０．０８

万元，主要是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流动资金贷款相应增加。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经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召开的董事局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召开的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拟在俄罗斯卡卢加州首府卡卢加市大众工业园区注册成立中国福耀（俄罗斯卡卢加州）玻

璃工业有限公司（暂定名）。 并投资

２

亿美元在俄罗斯卡卢加州首府卡卢加市大众工业园区建设汽车安全玻璃项目。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注册成立中国福耀（俄罗斯卡卢加州）玻璃工业有限公司（暂定名）的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

２

、经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召开的董事局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召开的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２

亿元，

并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市场条件，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两年）内一次或分期择机发行。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上述短期融资券发行的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公司原持股

５％

以上股东福建省耀华

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改承诺事项及履

行情况：

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承

诺：若公司的经营业绩无法达到设定目标，

将向流通股股东追送股份一次 （追送完毕

后，此承诺自动失效）。

ａ

）若因“公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每股收益增长率三年平均

低于

２０％

”而触发了股份追送条款，则在股

份追送实施完毕日后十二个月内不上市流

通，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其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在二

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ｂ

）若因“

２００６

年度每股收益增长率低于

２０％

”或者“公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中任一年度的每股收

益增长率为负数” 或者 “公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中任一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

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而触发了股份追送条

款， 则在股份追送实施完毕日后十二个月

内不上市流通，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其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

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但

禁售期自非流通股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

日起不少于四十二个月。

ｃ

）若没有触发追

送股份承诺（一），则自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流通，

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 其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

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在二十

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履行承诺。 根据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计的公司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告，由于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经

审计的合并报表净利润为

２４６

，

０５２

，

５０３

元， 每股收益为

０．１２

元

／

股，低于

２００７

年度每股收益

０．４６

元

／

股（因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

派发股票股利，导致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增加一倍，故按调

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

２００７

年度每股收益）， 触发了股权分置

改革的追送条件。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６

日， 在 《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了《关于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追加对价安排实施的公告》， 追送的股份总数为

７７

，

１３６

，

８２２

股， 按追加执行对价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股东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２２

，

７３６

，

１３８

股计算， 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

０．８３５９５

股的追送股份 （小数

点后保留

５

位小数）。 追送对价股份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追送对价股份到帐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追送对

价股份上市交易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

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可上市

交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新增可上市交易股份为

１００

，

１４９

，

３１７

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新增可上市交易股份为

１００

，

１４９

，

３１７

股；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 新增可上市交易股份为

３９

，

７９０

，

４５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河仁慈善基金会与公司股东福建省耀

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和三益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 《捐赠协

议书》，约定河仁慈善基金会以赠予方式获赠福建省耀华工业

村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４０

，

０８９

，

０８４

股，获赠三益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５９

，

９１０

，

９１６

股。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河仁慈善基金会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上述股票的过户手续。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河仁慈善基金会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

１００

，

１４９

，

３１７

股上市流通。 剩余

１３９

，

９３９

，

７６７

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新增

可上市交易股份为

１００

，

１４９

，

３１７

股；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 新增

可上市交易股份为

３９

，

７９０

，

４５０

股。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１

、公司的现金分红政策：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

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当不少于最近三年公司实现的年均可

分配利润的

３０％

，确因特殊原因不能达到上述比例的，董事局应当向股东大会作特别说明。

若存在公司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股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２

、报告期内公司无现金分红。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德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６０

证券简称：福耀玻璃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４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局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上

午在福建省福清市福耀工业村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以专人递送、电子

邮件、传真等形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全体与会董事以举手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 全文及正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９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福耀（香港）有限公司收购淼鑫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南沙福耀汽车玻璃有

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公司董事局同意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福耀（香港）有限公司收购淼鑫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南

沙福耀汽车玻璃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按照淼鑫投资有限公司原始投资广州南沙福耀汽车玻璃有限公司

的出资额计算，股权转让价款确定为

７０

万美元。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９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具体内容如下：

出让方：淼鑫投资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香港干诺道中

２００

号信德中心西冀

１９０７

室；法定代表人：曹德旺；注册资本：

港币

３

，

６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持有长期投资；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福耀（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受让方：福耀（香港）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香港干诺道中

２００

号信德中心西冀

１９０７

室；法定代表人：曹德旺；注册资

本：

４

，

１００

万美元；经营范围：汽车用玻璃制品的销售；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转让标的：广州南沙福耀汽车玻璃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

日；注册地址为：广州市南沙区市南大道

１７

号；法定代表人：曹德旺；注册资本：

７０

万美元；淼鑫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７０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

公司。经营范围：加工汽车安全玻璃、销售本公司产品及提供其售后服务。经营期限：

２０

年。根据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出具的闽华兴所（

２０１１

）审字

Ｆ－０４７

号《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广州南沙福耀汽车玻璃有限公司经审计的

资产总额为

４

，

９１３

，

６９６．５２

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

０

元人民币，股东权益为

４

，

９１３

，

６９６．５２

元人民币，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实现营

业收入

１７０

，

３８８．００

元人民币，实现净利润

－２８

，

２５０．７５

元人民币。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福耀（香港）有限公司收购淼鑫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南沙福耀汽车玻璃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收购价格为

７０

万美元。作价依据为按照淼鑫投资有限公司原始投资广州南沙福耀汽车玻璃有限公司的出资额计算，股权转

让价款确定为

７０

万美元。

三、审议通过本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福清支行申请不超过

４．５０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

年，并授权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全权代表本公司签署一切与上述授信额度、借款有关的授信合同、借款合同、凭证等各项法律

性文件。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９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局进行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局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因公司第六届董事局成员任期

届满，公司将召开股东大会对董事局成员进行换届选举，董事局经与主要股东协商，并经董事局提名委员会推荐，董事局同

意提名曹德旺先生、曹晖先生、陈向明先生、白照华先生、朱德贞女士、吴世农先生为新一届（即第七届，下同）董事局的董事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李常青先生、孟林明先生、程雁女士为新一届董事局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按照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在其任职资格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请公司

股东大会进行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可直接提请公司股东大会进行选举。 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非独立董事和独

立董事时应当分开进行表决。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经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后当选为第七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的，其任期为

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因李常青先生、孟林明先生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起至今连续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证监发［

２００１

］

１０２

号）第四条第（四）项“独立董事每届任期与该上市

公司其他董事任期相同，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但是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之规定，上述二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经公司股

东大会选举后当选为第七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其任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止。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９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９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公司董事局决定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该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下午

３

时在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福耀工业村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该次股东大会的对象为：（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该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

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代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２

）公司第六届董事局董事、第六届

监事会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第七届董事局董事候选人、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和职工代表监事。（

４

）公

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５

）公司邀请列席会议的嘉宾。

该次股东大会的议题如下：

（一）选举第七届董事局成员（采取累积投票制）：

１

、选举第七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采取累积投票制）：

（

１

）选举曹德旺先生为第七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

２

）选举曹晖先生为第七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

３

）选举陈向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

４

）选举白照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

５

）选举朱德贞女士为第七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

６

）选举吴世农先生为第七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２

、选举第七届董事局独立董事（采取累积投票制）：

（

１

）选举李常青先生为第七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

２

）选举孟林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

３

）选举程雁女士为第七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二）选举第七届监事会中的股东代表监事（采取累积投票制）：

１

、选举周遵光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中的股东代表监事；

２

、选举朱玄丽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中的股东代表监事。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附件一：第七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介

１

、曹德旺先生，男，

６６

岁，香港永久性居民，本公司主要创办人、主要经营者和主要投资人，

１９９９

年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长。现任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中国汽车玻璃协会会长、福建省政协委员、吉林省经济

技术顾问、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福建省企业与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福建省工商联副主席、福建省汽车工业

行业协会副会长、福建省慈善总会名誉会长、福州市企业家协会名誉会长。同时兼任三益发展有限公司、鸿侨海外有限公司、

环球工商有限公司

３

家公司董事。 曹德旺先生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目前直接持有本公司

３１４

，

８２８

股股票，并实益拥有本公

司股东三益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鸿侨海外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２

、曹晖先生，男，

４１

岁，香港永久性居民，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起任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９

年任美国绿榕玻璃工业有限公

司、福耀北美玻璃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现兼任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香港洪毅有限公司、环球工商有限公司

３

家公司董事。曹晖先生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曹德旺先生之子，目前无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３

、陈向明先生，男，

４１

岁，

２００３

年至今任本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曾于

１９９４

年至

１９９８

年任本公司财务部经理，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１

年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２

年任本公司会计部经理。 陈向明先生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目前无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４

、白照华先生，男，

６０

岁，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１９９９

年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白照华先生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服役

２５

年，于

１９９５

年加入本公司，历任福建省万达汽车玻璃工业有限公司夹层玻璃制造厂厂长、副总经理，福建耀华

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总经理。 白照华先生曾于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１

年任本公司董事。 白照华先生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无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５

、朱德贞女士，女，

５３

岁，美国国籍。 现任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产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河仁慈善基金会理事、中

国证券业协会咨询委员会顾问、中国证券业协会投资银行业委员会专家顾问、中国经济

５０

人论坛企业家理事、美国《商业周

刊》“未来行动力”核心理事。 朱德贞女士自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任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兼私人银

行事业部总裁，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任华欧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任湘财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首席运营官，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任美国

Ｍｉｃｒｏｎ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Ｉｎｃ

业务拓展主管，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任

Ｊ．Ｐ

？

Ｍｏｒｇａｎ

业务副总裁，

１９９２

年

３

？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任美国纽约银行系统分析师，

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任中国海

洋石油总公司工程师。朱德贞女士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无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６

、吴世农先生，男，

５６

岁，现任全国

ＭＢＡ

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河仁

慈善基金会理事、厦门大学副校长。现任本公司董事，并任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厦门象屿

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厦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３

家公司独立董事。 吴世农先生自

２０００

年起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任本公司独立董

事，

１９９１

年至

１９９６

年任厦门大学

ＭＢＡ

中心主任，

１９９６

年至

１９９９

年任厦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３

年先后

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和院长，

１９９４

年至

１９９５

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担任富布莱特访问教授。吴世农先生与本公司

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无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附件二：第七届董事局独立董事候选人简介

１

、李常青先生，男，

４３

岁，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任本公司、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３

家上市

公司的独立董事。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至今任厦门大学

ＭＢＡ

中心主任；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任厦门大学

ＭＢＡ

中心副主任；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任职上海证券交易所，负责信息披露监管。李常青先生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目前无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证监发［

２００１

］

１０２

号）、《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的情形。

２

、孟林明先生，男，

６２

岁，现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教育（

ＭＢＡ

）中心教师，曾任厦门大学经济系教师、厦门大学企

管系副主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教育（

ＭＢＡ

）中心主任。 孟林明先生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目前无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证监发［

２００１

］

１０２

号）、《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

形。

３

、程雁女士，女，

４７

岁，现任中银国际控股（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自然资源主管兼投资银行部副主席，中国民盟

中央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程雁女士自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任香港南华金融集团中国区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任香港保利协鑫电力投资集团战略投资部总监，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任深圳金凌市投资有限公司管理

合伙人，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任青海庆泰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任香港信威集团首

席运营官、财务总监，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任深圳海天出版社版务公司总经理，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任甘肃省商

业学校教师。 程雁女士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无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６０

证券简称：福耀玻璃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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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下午在福清市福

耀工业村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厚潭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以专人递送、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林厚潭先生、周遵光先生、朱玄丽女士三位监事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表决结果为：赞成

３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公司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１３

号

＜

季度报告内容

与格式特别规定

＞

》（

２００７

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其它相关要求，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

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２

、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全体监事保证《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进行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３

票；无反对

票；无弃权票。

由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应当对监事会进行换

届选举。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二名股东代表监事将由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一名职

工代表监事将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经与公司主要股东协商，公司监事会同

意提名周遵光先生、朱玄丽女士二人为第七届监事会中的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

选举。 经与公司工会委员会协商，公司监事会同意提名林厚潭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并提请公司职

工代表大会进行选举。 上述监事候选人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其任期为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对监事会进行换届

选举之日起计算。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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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介

（一）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介

１

、周遵光先生，男，

４３

岁，自

１９９９

年起至今任本公司监事，现任集团总工艺师、福耀集团玻璃工程研究院副院长和产品

工业研究所所长，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任副总工程师。 周遵光先生曾于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４

年任本公司夹层玻璃生产车间主任。

１９９４

年至

１９９５

年任福建省万达汽车玻璃工业有限公司夹层玻璃制造厂厂长，

１９９５

年至

１９９７

年任福建省万达汽车玻璃工

业有限公司工艺部经理，

１９９７

年至

１９９８

年任福建省万达汽车玻璃工业有限公司夹层玻璃制造厂厂长，

１９９８

年至

１９９９

年任

福建省万达汽车玻璃工业有限公司生产准备部经理，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１

年任福州绿榕玻璃有限公司筹建项目负责人，

２０００

年

至

２００１

年任本公司工艺部经理。 周遵光先生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无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２

、朱玄丽女士，女，

３８

岁，现任本公司人事部经理。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在公司总裁办工作，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１

年任

本公司宣传部负责人，

２００２

年任福耀玻璃（重庆）配件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５

年任福建福耀浮法玻璃有限公

司人事行政部经理，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任公司人事行政部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任福耀海南浮法玻璃有限公司

人事行政部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在公司总裁办工作，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任福耀集团（福建）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人事部经理。朱玄丽女士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无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监事的情形。

（二）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介

１

、林厚潭先生，男，

７４

岁，自

１９９４

年至今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林厚潭先生曾于

１９８０

年至

１９８４

年任中共福清县城关镇

委员会书记，

１９８４

年至

１９８６

年任福清市委精神文明办公室主任，

１９８６

年至

１９９７

年任福清市侨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

理，

１９８８

年至

１９８９

年任福清市政协主席，

１９９１

年至

１９９３

年任本公司常务董事。 林厚潭先生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持有本公司

２２

，

０１９

股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６０

证券简称：福耀玻璃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６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董事局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下午

３

时在福建省福

清市福耀工业村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下午

３

：

００

二、 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福耀工业村本公司会议室

三、 会议议程：

（一）选举第七届董事局成员（采取累积投票制）：

１

、选举第七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采取累积投票制）：

（

１

）选举曹德旺先生为第七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

２

）选举曹晖先生为第七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

３

）选举陈向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

４

）选举白照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

５

）选举朱德贞女士为第七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

６

）选举吴世农先生为第七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２

、选举第七届董事局独立董事（采取累积投票制）：

（

１

）选举李常青先生为第七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

２

）选举孟林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

３

）选举程雁女士为第七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二）选举第七届监事会中的股东代表监事（采取累积投票制）：

１

、选举周遵光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中的股东代表监事；

２

、选举朱玄丽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中的股东代表监事。

四、 出席会议人员：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

是本公司股东）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

２

、公司第六届董事局董事、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第七届董事局董事候选人、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和职工代表监事。

４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公司邀请列席会议的嘉宾。

五、会议登记办法：

１

、 个人股东凭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被代理人的身份证及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凭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社会团体法人证书复印件（须加盖公章）、证

券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法人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凭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

章）、社会团体法人证书复印件（须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代理人的身份证办理

登记。

３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１１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５

：

００

）

４

、 登记地点：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福耀工业村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秘书办公室

５

、 本公司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材料原

件并提交给本公司。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

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并与上述办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一并提交给本公司。

六、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福耀工业村

邮政编码：

３５０３０１

联 系 人：陈跃丹、林真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１－８５３８３７７７ ０５９１－８５３８２７３１

联系传真：

０５９１－８５３６３９８３

七、本次会议会期预计为半天，出席会议人员的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八、备查文件：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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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格式）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下称“受托人”）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下列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

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本单位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下列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候选人获得表决权数

一 选举第七届董事局成员 此处不填写

（一） 选举第七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此处不填写

１

曹德旺

２

曹 晖

３

陈向明

４

白照华

５

朱德贞

６

吴世农

（二） 选举第七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此处不填写

１

李常青

２

孟林明

３

程 雁

二 选举第七届监事会中的股东代表监事 此处不填写

１

周遵光

２

朱玄丽

特别说明事项：

１

、如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２

、对于“选举第七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之事项，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数

＝

股东所持股份数

×６

，根据累积投票制的原则，

股东可以将表决权总数全部集中投给任意一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也可以按其意愿分散分配给

６

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但

分散投给

６

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表决权数之和不得超过该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数。 如有超过的，视为委托人对“选举第七

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之事项未作表决指示，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３

、对于“选举第七届董事局独立董事”之事项，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数

＝

股东所持股份数

×３

，根据累积投票制的原则，股

东可以将表决权总数全部集中投给任意一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也可以按其意愿分散分配给

３

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但分散投

给

３

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表决权数之和不得超过该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数。 如有超过的，视为委托人对“选举第七届董事局

独立董事”之事项未作表决指示，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４

、对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中的股东代表监事”之事项，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数

＝

股东所持股份数

×２

，根据累积投票制的

原则，股东可以将表决权总数全部集中投给任意一位监事候选人，也可以按其意愿分散分配给

２

位监事候选人，但分散投给

２

位监事候选人的表决权数之和不得超过该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数。 如有超过的，视为委托人对“选举第七届监事会中的股

东代表监事”之事项未作表决指示，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５

、委托人须在授权委托书的每一页上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须加盖公章）。

６

、授权委托书可按以上格式自制。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或社会团体法人证书编号：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现提名孟林明先生、李常青先生、程雁女士为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

书面同意出任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

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孟林明先生、李常青先生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被提名人程雁女士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

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被提名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

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

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

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

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

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局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局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局会议次数三

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福

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李常青先生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注册会计师、会计学专业教授和会计学专业博士资

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

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

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盖章）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孟林明，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提名为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七届董事局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福耀玻璃工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

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

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

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

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

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

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福耀玻璃工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

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

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

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孟林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李常青，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提名为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七届董事局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福耀玻璃工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

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

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

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

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

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

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福耀玻璃工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具备注册会计师、会计学专业教授和会计学专业博士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

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

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

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李常青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程雁，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提名为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福耀玻璃工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

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

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

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

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

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

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

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福耀玻璃工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

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

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

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程雁

２０１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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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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